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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本项目采购内容主要为鹰潭木材防腐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复项目效果评估，本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19897m2（179.85亩），修复范围约47087m2，修复方量约135876m3；对地块内地下水进行抽出处理，修复范围约104105m2，初步估算地块内地下水修复方量约228404m3。依据《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试行）》（HJ25.5-2018）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5-2019）》等技术导则要求，制定该地块土壤修复工程修复效果评估报告，效果评估验收需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并通过相应主管部门组织的技术审查。评估单位需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同时应当针对本项目需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等工作设备。
2.效果评估范围：该项目污染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效果评估范围主要针对超过场地修复目标值的污染修复土壤及地下水效果评估，同时对基坑清挖情况等进行验收，当修复工程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效果评估范围进行调整，另外效果评估范围还包括修复过程中二次污染。
3.服务内容：
根据备案的风险管控方案和国家相关导则、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对鹰潭木材防腐有限公司原厂址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复项目效果进行效果评估。工作内容包括效果评估方案编制及专家评审、参与环保设施验收、效果评估采样和检测分析、效果评估报告编制、专家咨询评审等。主要包含但不限于工作：
（1）现场勘查，记录修复场地实际情况，结合场地风险管控方案，按照相关标准规范、技术导则和政策要求，有针对性地编制效果评估工作方案；
（2）根据工作方案，按要求采集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样品，并按照检测要求，采取有效手段存储样品，保证样品的有效性；
（3）实验室检测分析及质量控制：样品需由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按照规定的检测方法，分析检测送检样品中的目标污染物，通过提高质量控制手段保证样品分析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4）将检测结果与修复目标值进行对比分析，若不满足修复目标，提出整改意见及措施；
（5）按要求及时对修复或风险管控后的基坑地表水、地下水、污水处理、回填清洁土壤、生态恢复等进行效果评估，形成有效的阶段性成果资料，为场地周转提供支持；
（6）按要求及时对土壤修复潜在二次污染区、回填后基坑进行效果评估；
（7）对水泥窑协同处置产生的熟料及产品进行抽查;
（8）编制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并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报
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修复工程概况、修复过程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效果、场内修复效果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后期环境监管建议等；
（9）效果评估应涵盖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设计变更内容；
（10）效果评估报告通过专家审查会审核，取得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批复意见书；
（11）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场地修复实施效果评价需要开展的其他工作。
具体工作量如下：
	单项服务内容
	工作量
	单位

	效果评估方案编制：收集项目地块相关资料，了解项目修复范围、修复目标、修复工程设计、修复工程施工措施、二次污染防控措施等，制定效果评估工作方案，邀请5位领域内专家对效果评估工作方案进行评审。
	1
	项

	基坑清理：1、基坑样品侧壁布设483个点位、坑底布设213个点位，共计696个点位。按10%采集70个平行样，共计766个样品。2、监测指标：砷、镉、苯并[a]芘、二苯并[a,
h]蒽、石油烃(C10-C40)、五氯酚。
	766
	件

	建渣冲洗：1、建渣约33587.7m³,初步预计采集85个样品，每批次样品采集10%的平行样进行质量控制，共计采集94个样品。2、监测指标为本地块特征污染物浸出指标，包
括砷、镉、苯并[a]芘、二苯并[a,h]蒽、石油烃
(C1o-C4o)、五氯酚等。
	94
	件

	地块内清洁土：1、场地内清挖清洁土36364.0m³初步预计需采集91个样品(含10%质控样品)。2、监测指标：砷、镉、苯并[a]芘、二苯并[a,h]蒽、石油烃(C10-C40)、五氯酚。
	91
	件

	外运清洁土：1、外购清洁土115876.6m³,初步预计需采集356个样品(含10%质控样品)。2、监测指标包括GB36600中45项基本项目。
	356
	件

	水泥窑协同处置：1、水泥窑协同处置本项目地块污染土壤期间，每季度对生产水泥熟料产品进行抽检一次。预计共采集22个样品(含10%质控样品)。2、监测指标为本场地污染土壤特征污染物，包括石油烃、锰、五氯酚、硝酸盐、耗氧量、氨氮、铁、挥发酚浸出值。
	22
	件

	废水处置：1、废水包括抽提污染地下水、建筑垃圾冲洗废水、洗车废水、基坑汇集雨水。处置效果评估工作在施工单位完成废水处置和自检达标后，按照每月采样验收1次的原则进行外排废水的抽样检测，每批次抽取3个外排废水进行采样检测。预计采集14个批次样品，共计采集47个样品。2、检测指标包括的废水中pH、砷、镉、石油烃(C10-C40)、五氯酚、锰、铁、挥发酚、色
度、悬浮物、COD、氨氮、总磷、总氮等。
	47
	件

	地下水修复：1、在修复范围上游、下游、和两侧各设置1个监测井，地块内设置41口监测井，每季度采集地下水样品监测1次，共采集8批次。每批次按10%采集平行样，共计396个
样品。2、监测指标包括石油烃、锰、五氯酚、硝酸盐、
耗氧量、氨氮、铁、挥发酚。
	396
	件

	3、约新建监测井20口，深度10m。
	200
	米

	潜在二次污染区域：1、潜在二次污染区域重点关注土壤筛分预处理大棚、运输车辆临时道路、清洁土暂存场、建渣冲洗及待检场、支架水池、水处理设备区、临时仓库、危废库房等。预计采集47个样品(含10%平行样)。
2、监测指标包括砷、镉、苯并[a]芘、二苯并[a,h]蒽、石油烃(C1o-C40)、五氯酚等。
	47
	件

	样品采集：基坑清理、建渣冲洗、地块内和外运清洁土、水泥窑协同处置、地下水修复、潜在二次污染区域共计需采集1819个样品，样品采集、包装、转运平均每个样品采集投入成本约为100元。
	1819
	件

	复采监测：根据效果评估工作经验，效果评估过程中存在超标复采监测情况，该项按照第(二)和第三项总经费10%计算。
	77
	件

	编制效果评估报告：严格对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江西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技术方案及修复效果评估报技术审查要点(试行)》等相关政策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并参加专家评审会，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协助业主单位将最终效果评估报告及相关材料完成系统填报，提交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1
	项


  注:以上为最低工作量，如遇特殊情形，增加检测工作量，投标人应积极配合，导致增加相关费用，自行考虑。
4.提交的成果
污染地块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纸质版及电子版，包括附件图件等。
5.承诺在本项目通过验收后，对项目成果提供质量保证,为采购人提供贰年免费技术支持；在贰年质量保质期内，如果成果发现问题，要调查原因并免费修改，直至满足要求。质量保证期内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6.质量标准：
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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